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磷化铝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LPCG260****01

甲方（需方）：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梁平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55MAE59HMQ5N    
主要负责人：喻祖鹏                                  
地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上八村2组131号                             
项目经办人：                                                          
电话/电子邮件：                                                         

乙方（供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项目经办人：                                                         
电话/电子邮件：                                                            
签约日期：2026年   月   日   
签约地点：传真/扫描

甲乙双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开户信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签约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有效特种许可证照复印件为本合同附件；双方一致确认上述地址（包括电子邮件送达）为双方送达相关文书的确认地址，如地址变更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对方进行变更登记告知，否则一方按上述约定地址或电子邮箱送达均视为对方接收。

鉴于甲方储粮管理需求，乙方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甲方通过询价比选方式确定乙方为甲方提供药品磷化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GB 46032-2025》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药品磷化铝采购事宜，双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产品型号、规格、单价及金额      
	名称
	执行标准
	规格
	数量
（暂定）
	单位
	单价
（元/公斤）
	金额
（元）

	丰收牌
磷化铝
	GB/T5452—2017
	纯度56%
	1800
	公斤
	
	

	合计
	（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元

	注：本合同金额为暂定金额，最终发货数量以需方通知为准，价格执行合同单价。


1.具体数量以每次供货到甲方仓库，甲乙双方清点数量为准。
2.磷化铝单价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提供磷化铝的运费（必须由具有化学药剂运送资质的专车运输）、上下车装卸费、搬运费、各种措施费、风险费、保险、全过程安全费等完成工作所需一切费用、合理利润及相关税费。乙方确认报价和签约时已充分论证和考虑履行本合同的难度和风险，即结算时合同所约定单价不作任何调整。
第二条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乙方按照甲方磷化铝需求分批次供货交付甲方（以需方通知为准），分批次结算。交货时间：由甲方在7个工作日前告知备货，双方明确具体交货时间（微信、短信、QQ邮件等形式均可）。注：请及时告知发货信息（发货时间、发货件数、发货重量、投保方式等）。                                                                                   
第三条 交（提）货方式
1.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安排具有化学药剂运送资质的专车按时将磷化铝运输到甲方梁平储备库。磷化铝交付前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和风险由乙方全部承担（包括磷化铝数量、质量及安全，运输全过程安全、空车返回所有安全等）。甲方为乙方置备人员卸货，其下车费用由乙方承担。
2.磷化铝片剂属于毒害性物质，若乙方使用不具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以及非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进行运输，甲方有权拒收。              
第四条 验收及付款方式
磷化铝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安全卸货后，由甲方负责清点数量、质量，验收入库，签署合格意见，乙方无违约行为，则由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交于甲方，经甲方审批后，从甲方取得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含本数）内一次付清货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不得擅自违约，否则违约方应按照本合同金额的20%承担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追索债务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损失）。
2.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每逾期一天，应按未支付货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3.若磷化铝的假冒伪劣或侵权行为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以及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4.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供货的，按延迟供货的部分款，每延迟一日承担货款的万分之五违约金，延迟10日以上的，除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5.甲方因政策变动或机构改革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合同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及时通知乙方，若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六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合同，若有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均可向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款项必须汇入甲方指定帐户，否则，由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2.本合同签订相关事宜落实双方项目经办人，以便双方工作对接，履行本合同有效签订确认程序，扫描件、传真件均视为有效件。经双方确认的传真、短信、微信记录等，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合同的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之规定执行，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甲方持叁份、乙方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加章）：

主要负责人（签章）：
项目经办人（签字）：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梁平支行
账号：20350022800100000324511

	乙方（加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开户行：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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